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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单位：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      复核单位：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

主要起草人及联系方式：齐景梁、苟琰，028-87877143 

附件：川射干国家药品标准修订草案（修订部分）公示稿 

 

川射干 

 

【检查】  水分  不得过 15.0%（通则 0832 第二法）。 

总灰分  不得过 7.0%（通则 2302）。 

 

饮片 

 

【检查】  水分  同药材，不得过 13.0%。 

【鉴别】 【检查】（总灰分） 【浸出物】 【含量测定】  同药材。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川射干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

修订了川射干饮片总灰分限度，由原“不得过 2.0%”修订为“不得过 7.0%”。 


